
廣播電視學系  實驗學程申請公告 

 

依    據：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

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

申請文件：一、申請表 

     二、政大在校成績單及排名證明 

     三、規劃書（內容依申請程序第二點辦理） 

申請程序： 

一、擬修讀本系「實驗學程」之學生，須徵求 1 名本院專任教師擔任

學業導師，經與學業導師諮詢後，提報實驗學程規劃書。 

二、規劃書應說明實驗學程之規劃理由、學習方向、修習課程；並說

明現行主修學程規劃之課程何以無法滿足個人學習志趣或發展方

向。以中文 12 級字 5 頁為原則。 

三、實驗學程最低 30 學分，最高 36 學分，規劃課程必須跨主修學程，

且至少須規劃一門「跨院」或「跨校」課程。 

收件處：新聞館二樓大學部聯合辦公室廣電系系辦公室 

 

重要規定： 

一、變更規劃：實驗學程之規劃得因故（課程停開、課程不符學習旨

趣、更換學業導師等）提出修正或替代方案。於大三第二學期（含）

以前，每學期均可提出修正案，每次修正均須經學業導師簽名同

意後，（於十一月一日前、五月一日前）送達各該學系審核委員

會。 

二、畢業檢覈機制：修習實驗學程學生，於畢業前經由學業導師確認

達到所規劃之實驗學程修業目標（含：修習課程以及學分數）。 

三、修習實驗學程學生修習本院他系課程，由各系課務助教協調各課

程開放名額；修習外院或外校課程，由學生自行聯繫，所屬學系僅

提供行政程序必要之協助。院系不保障其跨系／跨院／跨校選得到

課。 

  



政治大學 廣電學系 實驗學程申請表 

系所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 

學業導師簽名欄 

 

 

科目類別(學分) 修習課程名稱(含學分) 修習學

期 

修習課程名稱(含學

分) 

修習學期 

修課科目 

（最低 30 學分 

最高 36 學分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跨校或院課程 

（至少一門） 

    

    

總學分數(30-36) 共             學分 

學業導師 

意見及簽名 

  

1121 1122 1131 1132 備註 

     

畢業專業檢核 

承辦人簽章 

 

 

 

檢核日期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 
說明：學期加退選結束，確定選課後，請將本申請表送所屬專業承辦助教存查。 


